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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95.01.18 校務會議修正後通過版 

112.08.17建議修訂 

一、依據： 

(一) 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二、處理原則： 

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如遇到無法

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緩解或自行痊癒者，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學生帶回自行

照護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急診處理，避免發生急救照護責任糾紛。 

三、實施辦法： 

 事件之預防 

(一)教師應隨時要求學生遵守校規及公共秩序，學生也應有守法的精神，共同營造一個

安全的學習環境。 

(二)教師隨時利用時間、或隨機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禁止學生在教室內、走廊、樓

梯追逐、推拉等危險動作，並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到校以確保校園安全。 

(三)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適時給予適當處置。 

(四)學生在校內若發現身體不適現象時，應隨時告知老師或健康中心，以便學校及早做

最適當的處理。 

 事件之處理 

(一)學生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 

1.普通急症：由校護或導師通知家長，請家長陪同就醫，必要時由校護、學務處人

員、導師陪同就醫。 

註：普通急症(第二級傷病)係指無緊急危及生命之慮，但仍需送醫治療之個案。

例如一般切割傷、暈眩、單純性骨折、發燒 38℃以上…等。 

2.重大傷病：由校護或現場急救員給予緊急救護處理後，立即通知家長確定護送醫

院，由現場授課老師（下課時間為導師、外掃區為督導老師）或校護、

學務處人員護送就醫，家長前往會合，必要時聯絡 119救護車支援並

護送就醫。 

註：重大傷病(第三級傷病)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慮，如呼吸停止、心臟病、氣

喘發作、墜樓、溺水..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毒、實驗室意外、火災、

氣體中毒，或其他如 921等重大傷亡事件。 

3.若情況危急、無法聯絡上家長或資料填寫不明者，學校得視傷病情形評估送往責

任醫院(淡水馬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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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護陪同就醫時由衛生組長(或學務處人員)優先代理其職務，導師若需陪同就醫

時，由學務處會教務處安排代課事宜。 

 

(二)緊急送醫車資與慰問經費：每次事件以 800元內為原則，由經手人檢附收據向學生

活動組申請辦理，由仁愛基金款項支付。 

 事件之善後 

(一)緊急送醫及處理過程，應登記於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及校安通報以便追蹤與備查。 

(二)協助學生平安保險之申請。 

四、本辦法經校長核准，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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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傷病分類等級  

 內科(生病) 外科(外傷) 處理方式 

第一級 

(輕度) 

1.發燒 38℃以下。 

2.腹瀉 3次以下。 

3.牙齒動搖但無掉落。 

4.嘔吐 2次以下 

5.各種疼痛(如:頭痛、

腹痛等)經處理後無

更持續或加劇疼痛。 

 

※以上狀況以生命徵象

正常或外觀無嚴重

不適者為主。 

1.創傷小於 1公分以下不需縫合之傷

口，處理後已止血。 

2.流鼻血於 10分鐘內止血。 

3.頭部外傷但生命徵象正常，且無嚴重

血或口鼻無分泌物肢體無麻痺現象。 

4.燙傷至表皮起水泡 1公分以下、面積

1公分以下。 

5.異物哽塞處理後生命徵象正常，或外

觀無嚴重不適者為主。 

6.蜂、蟲叮咬傷，無急性過敏與局部疼

痛者 。 

7.扭傷處理後，未持續主訴疼痛者。 

1.繼續上課。 

2.校護依傷病程度評

估是否於健康中心

休息觀察。 

3.校護必要時給予傷

病通知單黏貼於聯

絡簿。 

4.導師視狀況連繫家

長。 

第二級 

(中度) 

1.發燒 38℃以上。 

2腹瀉 3次以上。 

3牙齒動搖但有掉落之

可能者。 

4.嘔吐 2次以上 

5.昏倒休克經處理後意

識清楚，但評估有其

他潛在性病症者。 

6.各種疼痛(如:頭痛、

腹痛等)，經處理一小

時後，仍表示有不可

忍耐之疼痛者。 

1.創傷大於 1公分以上需縫合之傷口，

或以下但血流不止。 

2.流鼻血 10分鐘未能止住流血。 

3.頭部外傷生命徵象不正常、嚴重出血

或口鼻有分泌物、肢體有麻痺現象（有

任一種就要送醫）。 

4.燙傷至表皮起水泡 1公分以上、面積

1公分以上及第二、三度燙傷。 

5.異物哽塞處理後評估有其他潛在性危

險者。 

6.蜂、蟲叮咬傷有過敏反應且非局部疼

痛者。  

7.毒蛇咬傷。 

8.非開放性骨折。 

9.經處理觀察一小時後，仍表示有不可

忍耐之疼痛者。 

需就診 

1.校護或導師電話聯

繫家長。 

2.家長帶回就醫。 

2.校方送醫。 

第三級 

(重度) 

生命徵象已有極度不正

常現象者與外觀顯示極

度不適者。 

比第二級更嚴重之各種外科病症。生命

徵象已有極度不正常現象者與外觀顯示

極度不適者。 

需就診 

1.先予以緊急救護處

理。 

2.通知家長後緊急送

醫。 

第四級 

(極重度) 

死亡或頻臨死亡(心搏

停止、癲癇重積狀態等) 

嚴重創傷(車禍、高處墜落、頸椎骨折、

重度燒燙傷、低血糖、大面積刀刺傷) 

1.目擊者立即予緊急

救護、通報並啟動校

園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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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學童傷病處理流程表 

 


